
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|U洛政办 @2019) 20号

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洛江区安置房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 (乡 )人民政府、 街道办事处， 区直有关单位:
《洛江区安置房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案》 已于 2019年 3 月

13 日经区政府第 27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 现印发给你们， 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四年3月 27日

工



洛江区安置房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案

为切实解决洛江区安置房办证难问题， 推进安置房登记发证

工作， 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 根据《物权法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

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

(试行 )》等法律法规， 参照 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

州市中心市区安置房房屋所有权证办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(泉
政办 @2014] 138 号) 《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泉州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印发@开展泉州  "XIN"行动推进中心市区安置房登记发
证工作实施方案@的通知》 (泉委办 @2017@ 71号)等有关安置房
办证的规定，结合洛江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，侨居安置房参照执行。

一、 工作内容

成立洛江区安置房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， 建立安置房不动

产权办证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和责任分解制度。 以 《安置协议书》

作为办证权属依据， 简化办证材料， 进一步完善安置房不动产权

办证规程。

二、 工作目标

建立安置房登记发证长效机制。 深入调查摸底， 全面掌握洛

江区安置房项目产权登记情况;分1门别类， 因案施策， 先易后难，

督促相关单位及时办理有关手续，逐步推进安置房登记发证工作，

切实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 具体做法

( 一)加强组织领导
成立以区政府领导为组长， 区国土资源分局主要领导为副组

长， 区国土、 规划、 住建、 人防、 生态环境、 消防、 税务等部门

以及有关乡镇政府 (街道办事处)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洛江区安置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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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验收的安置房， 房屋现状与施工图纸不一致的， 应及时受理并

提出更正意见。

4·区人防办: 指导建设单位对防空地下室隐蔽部分进行质量
检测， 并对防空地下室进行质量检查， 及时补办并出具人防工程

竣工备案文件或易地建设人防工程批准文件。

兄区消防部门: 对已竣工但未验收的安置房项目尽快组织验
收并出具《消防验收意见书》;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， 提出书面的

指导意见和整改意见。

包区税务局: 向各安置房建设业主发售或代开增值税普通发
票; 征收契税等相关税费， 开具涉税证明。

7·上述职能部门负责办理事项若涉及机构改革职能调整， 所

属事项由相关职能承接部门负责办理。

第二阶段: 分类推进登记
仁存量安置房项目首次登记 (项目总登记 )
由区安置房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区直有关单位、 各有

关乡镇政府 (街道办事处)、 各安置房建设项目业主， 逐个项目梳

理， 有针对性提出解决方案。 各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， 组织专门

力量对安置房办证存在问题逐个细化研究， 逐条梳理解决， 逐个

节点推进， 先易后难推动解决。

区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、 事业单位实施旧城改造的拆迁安置房

项目， 属相关规费未缴清无法办理项目首次登记的， 可由建设业主

具结承诺，予以先办理项目首次登记，相关规费纳入项目统一清算。

各安置房项目业主补齐有关基建手续后， 及时向不动产登记

部门申请安置房项目首次登记， 不动产登记部门应为安置房项目

首次登记专门设置  "绿色通道"。

2·存量安置房转移登记(分户登记，即个人不动产权证书办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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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房项目完成首次登记后， 即可办理转移 (分户 )登记。

各安置房项目按规定上报房屋权属资料， 不动产登记部门认真审

查， 提前做好分户登记的初审准备工作， 规范办理分户产权证。

(1)各有关乡镇政府 (街道办事处)负责统筹协调辖区内组
织实施房屋征收项目的业主单位、 安置房项目建设业主及相关单

位加快办理安置房转移 (分户 )登记所需的前置要件。

(2)原则上被安置人与被拆迁人一致的，安置房转移(分户 )
登记统一以《安置协议书》作为办证权属依据。 以《安置协议书》

的被安置人作为权利人， 按《安置协议书》确认的建筑面积、 套

数给予办理不动产权证书， 同时在附记记载  "安置房"。

(3) 《安置协议书》记载的被安置人与被拆迁人不一致的，

经项目所在原房产征收单位及项目指挥部核实、 确认后出具《安

置证明况  以《安置证明》确认的权利人 (被安置人)办理不动产
权证;无法确认权利人 (被安置人)的， 不予办理不动产权证。

(4) 《安置协议书》上的被安置人在动迁时尚健在， 但办证

时已死亡的， 提交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继承材料， 或由所有合法继

承人提交经所在乡镇 (街道只 司法所见证的财产继承分割协议书

和经村 (社区)及所在乡镇政府 (街道办事处)或公安部门盖章确
认属实的亲属关系证明后， 由财产继承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继

承析产不清的， 由代为申请人出具具结承诺后， 以被安置人作为权

利人先予以登记， 不动产权证书由代为申请人领取保管。

(5)为方便群众、 简化手续， 被安置人房屋扩购款及等面积

安置补差价等安置房补差价款缴交情况由项目征收负责单位审

查，并出具《安置证明》。被安置人所需缴纳税费由区税务局核定，

并出具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。

(6)被征收不动产旧证或旧权属来源材料由项目征收负责单
十



位统一收回， 按项目片区登记造册后提交不动产登记中心。

(7)引导督促安置户办理不动产权证书。 区国土资源分局要

主动靠前服务，积极宣传安置房登记发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;
相关乡镇政府 (街道办事处)要入户宣传， 积极引导拆迁安置户

及时依法主动申请， 早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， 维护自身权益。

(8)办证程序: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加强业务指导， 由项目所

在乡镇政府 (街道办事处八项目拆迁指挥部、 房屋征收单位和安

置房建设项目业主抽调人员组成收件小组， 设立收件服务窗口，

主要负责统一收集安置房办证申请材料。 办证材料收集齐全后由

收件小组统一报送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集中办理。

(三)妥善处理纠纷
对被拆迁房屋、土地权属存在纠纷， 以及拆迁业主与建设业主

之间存在的纠纷，各有关单位耍切实负起责任，妥善解决。要运用

人民调解、 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， 以调解为主的方式灵活解决;
调解不成的， 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、诉讼等司法途径解决。通过妥

善处理纠纷， 切实做到定纷止讼、 案结事了， 维护社会安定稳定。

(四)建立制度
一是工作调度汇报制度。 要加强信息反馈工作， 对工作进度

进行调度通报， 及时掌握工作情况， 促进工作落实。 二是责任制

度。 要明确各有关单位的工作责任， 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制。 对未

按相应职责落实工作、 推诱扯皮、 胎误工作的单位， 要按规定进

行间责。 三是质量保障制度。 要按照法定程序和工作要求， 组织

开展质量检查， 切实保证登记发证各环节的工作质量。

附件: 洛江区安置房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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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洛江区安置房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     长: 王明元
副   组   长:蔡   涛
成        员: 张建文

蔡子棋

黄顺意

郑   忠
黄金塔

刘德礼

陈扬风

魏少明

王庆阳

杜志毅

华   斌
张振峰

王旭大

林元颖

吴灰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

任办公室主任。

区委常委、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区国土资源分局局长

区国土资源分局副局长、 主任科员

区住建局副局长

区规划分局主任科员

洛江区生态环境局主任科员

区住建局主任科员

区消防大队大队长

区税务局副局长

万安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

双阳街道科技副主任

河市镇党委副书记

马甲镇武装部部长

罗溪镇政府副镇长

虹山乡政府副乡长

万投公司总经理

双阳华侨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

司开发部经理

设在区国土资源分局， 张建文同志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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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直有关单位: 区住建局、 消防大队、 自然资源局 (原国土资源分局、

规划分局 )、 税务局， 洛江区生态环境局， 万投公司， 双阳华侨

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 区人防办。

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四年3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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